
( 一 ) 

會議紀錄 S W Y C  3 / 2 0 2 4  

 

沙田區議 會  

社會福利 及青年委員會  

二零二四 年度第三次會議 紀錄  

 

會議日期 ： 二 零 二 四 年 五 月 十 四 日 (星 期 二 )  

時   間 ：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

地   點 ： 沙 田 政 府 合 署 四 樓  

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4 4 1 會 議 室  

 

出席者  出席時間  離席時間  

梁 家 輝 先 生 ， M H  (主 席 )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二 十 分  

董 健 莉 小 姐 (副 主 席 )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二 十 分  

王 惠 成 先 生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二 十 分  

古 偉 冰 先 生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二 十 分  

朱 煥 釗 先 生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二 十 分  

李 貞 儀 小 姐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二 十 分  

吳 啟 泰 先 生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二 十 分  

林 小 文 女 士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二 十 分  

林 玉 華 女 士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二 十 分  

林 宇 星 先 生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二 十 分  

林 松 茵 女 士 ， M H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二 十 分  

林 港 坤 博 士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二 十 分  

夏 劍 琨 先 生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二 十 分  

區 子 安 先 生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二 十 分  

郭 宣 彤 女 士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二 十 分  

梁 振 邦 先 生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二 十 分  

陳 壇 丹 先 生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二 十 分  

陳 曉 盈 小 姐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二 十 分  

莫 熹 雯 小 姐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二 十 分  

黃 宇 翰 先 生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二 十 分  

黃 寳 儀 女 士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二 十 分  

楊 英 瀚 先 生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二 十 分  

蔡 明 揚 先 生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二 十 分  



( 二 ) 

出席者  出席時間  離席時間  

鄧 開 荣 先 生 ， B B S ,  M H ,  J P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二 十 分  

蔡 惠 誠 先 生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二 十 分  

劉 德 榮 先 生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二 十 分  

羅 婉 珮 小 姐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二 十 分  

羅 棣 萱 女 士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二 十 分  

龐 愛 蘭 女 士 ， B B S ,  J P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二 十 分  

龔 美 姿 女 士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二 十 分  

黃 國 倩 女 士 (秘 書 )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 

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 1  

 

列席者  職  銜  

曾 嘉 怡 女 士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助 理 專 員 ( 2 )  

李 文 輝 先 生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 

高 級 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  

劉 何 文 慧 女 士  教 育 局  

高 級 學 校 發 展 主 任 (沙 田 ) 5  

唐 美 美 女 士  社 會 福 利 署  

沙 田 區 助 理 福 利 專 員 2  

歐 詠 芝 督 察  香 港 警 務 處  

沙 田 警 區 助 理 警 民 關 係 主 任 (青 少 年 事 務 )  

黃 慕 詩 女 士  勞 工 處  

勞 工 事 務 主 任 (勞 資 協 商 促 進 )  

 

應邀出席 者  職  銜  

陸 健 航 女 士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 

聯 絡 主 任 主 管 (青 年 活 動 ) 

許 綺 薇 女 士  教 育 局  

總 學 校 發 展 主 任 (沙 田 ) 

馮 淑 文 女 士  社 會 福 利 署  

沙 田 區 福 利 專 員  

關 善 之 女 士  社 會 福 利 署  

沙 田 區 助 理 福 利 專 員 1 

楊 威 多 先 生  地 政 總 署  

沙 田 地 政 處 行 政 助 理 /地 政  



( 三 ) 

應邀出席 者  職  銜  

吳 智 恩 女 士  規 劃 署  

城 巿 規 劃 師 /沙 田 2  

 

 

主 席 歡 迎 各 成 員 及 政 府 部 門 代 表 出 席 社 會 福 利 及 青 年 委 員 會

本 年 度 第 三 次 會 議 。  

 

請假事宜  

 

2 .  主 席 表 示，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於 會 前 未 有 收 到 成 員 的 書 面 請 假

申 請 。  

 

通過會議 紀錄  

 

二 零 二 四 年 三 月 十 二 日 會 議 紀 錄  

(會 議 紀 錄 S W Y C  2 / 2 0 2 4 )  

 

3 .  成 員 一 致 通 過 上 述 會 議 紀 錄 。  

 

提問  

 

陳 壇 丹 先 生 提 問：有 關 生 育 率 下 降 對 區 內 幼 稚 園 和 小 學 教 育 的 影 響

事 宜  

(文 件 S W Y C  3 / 2 0 2 4 )  

 

4 .  成 員 詢 問 以 下 事 宜 ：  

 

( a )  教 育 局 所 提 供 的 數 據 主 要 集 中 於 中 小 學，局 方 可 否 提 供 沙

田 區 已 停 辦 的 幼 稚 園 數 目 、 比 例 及 其 校 舍 未 來 的 用 途 ；  

 

( b )  香 港 生 育 率 明 顯 下 降 ， 其 中 沙 田 區 的 跌 幅 尤 其 明 顯 。 幼 稚

園 將 會 首 當 其 衝 面 對 收 生 困 難 的 情 況，而 小 學 亦 會 緊 隨 其

後 面 對 縮 班 殺 校 的 危 機。教 育 局 有 否 預 見 沙 田 區 內 哪 些 學



( 四 ) 

校 現 正 或 將 會 面 對 殺 校 危 機，以 及 局 方 會 如 何 協 助 有 關 學

校 過 渡 或 提 供 適 切 的 建 議 ， 讓 有 關 學 校 及 早 作 出 準 備 ；   

 

( c )  殺 校 除 了 影 響 學 童 外 ， 亦 會 影 響 教 師 的 心 理 質 素 。 面 對 適

齡 學 童 人 口 持 續 下 降 ， 教 師 人 數 將 會 供 過 於 求 。 教 育 局 會

否 考 慮 為 這 些 教 師 提 供 適 切 支 援 ， 協 助 他 們 過 渡 ； 以 及  

 

( d )  沙 田 區 部 分 學 校 已 實 行 小 班 教 學，教 育 局 在 計 劃 縮 班 時 所

考 慮 的 依 據 及 標 準 為 何，是 否 傾 向 在 沒 有 實 行 小 班 教 學 的

學 校 進 行 縮 班 ， 抑 或 已 實 行 小 班 教 學 的 學 校 亦 會 被 縮 班 。 

 

5 .  一 位 成 員 提 出 意 見 指，房 屋 署 及 其 他 政 府 部 門 都 有 一 些 閒 置 用

地 ， 希 望 能 善 用 政 府 土 地 資 源 作 更 多 社 區 用 途 。  

 

6 .  教 育 局 代 表 的 回 應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
( a )  香 港 幼 稚 園 均 屬 私 營 ， 每 年 均 可 能 有 新 註 冊 的 幼 稚 園 ， 或

有 幼 稚 園 在 考 慮 不 同 因 素 (例 如 盈 利 和 租 務 問 題 )後 決 定 停

辦 。 若 停 辦 的 幼 稚 園 位 於 商 場 或 私 人 屋 苑 ， 在 租 約 終 止 後

校 舍 便 會 交 回 業 主 ； 如 校 舍 屬 於 房 屋 署 物 業 ， 校 舍 則 會 交

還 房 屋 署 ， 教 育 局 現 時 未 有 空 置 幼 稚 園 校 舍 的 數 字 ；  

 

[ 會 後 備 註 ： 教 育 局 及 房 屋 署 提 供 的 補 充 資 料 已 載 於 沙 田

區 議 會 網 頁 “陳 壇 丹 先 生 提 問 ： 有 關 生 育 率 下 降 對 區 內 幼

稚 園 和 小 學 教 育 的 影 響 事 宜 ”  (文 件 S W Y C  3 / 2 0 2 4 )  的 補

充 資 料 內 。 ]  

 

( b )   由 於 學 齡 人 口 下 降 的 情 況 是 結 構 性 而 非 過 渡 性，未 來 學 位

需 求 會 相 應 減 少 。 教 育 局 會 持 續 密 切 留 意 學 生 人 口 的 變

化 ， 動 態 評 估 學 位 供 求 情 況 ， 並 以 「 軟 着 陸 」 為 目 標 ， 繼

續 與 辦 學 團 體 保 持 緊 密 溝 通 ， 支 援 業 界 及 早 規 劃 ， 採 取 適

當 措 施 ， 以 不 同 的 策 略 整 合 資 源 ， 回 應 學 位 供 求 的 變 化 ，

同 時 提 升 教 育 質 素，繼 續 為 學 生 提 供 全 人 發 展 及 多 元 化 學

習 的 機 會 ， 並 且 確 保 公 共 資 源 得 以 善 用 。 教 育 局 會 繼 續 鼓

勵 辦 學 團 體 和 學 校 因 時 制 宜 ， 因 應 區 情 、 校 情 以 及 人 口 情



( 五 ) 

況 及 早 準 備 ， 以 有 序 方 式 鞏 固 及 整 合 轄 下 資 源 ， 規 劃 可 行

的 發 展 路 向 ， 確 保 學 生 福 祉 和 教 學 質 素 ；  

 

( c )   為 應 對 長 遠 學 生 人 口 結 構 變 化 帶 來 的 挑 戰 ， 穩 定 教 學 環

境 ， 維 持 教 學 質 素 ， 教 育 局 有 相 應 的 配 套 措 施 ， 包 括 ： 於

二 零 一 九 /二 零 至 二 零 二 四 /二 五 學 年 期 間 ， 資 助 小 學 如 因

小 一 學 生 人 口 下 降 ， 以 致 下 一 學 年 總 班 數 減 少 (包 括 於 該

學 年 九 月 點 算 學 生 人 數 時，因 未 能 錄 取 足 夠 小 一 學 生 以 維

持 原 先 批 核 班 數 的 學 校 ) 而 核 准 教 學 人 員 編 制 內 出 現 超 額

教 師，但 相 關 教 師 在 下 學 年 開 始 前 未 能 透 過 現 行 處 理 超 額

教 師 機 制 獲 吸 納 ， 或 未 能 在 其 他 學 校 覓 得 教 席 ， 學 校 可 逐

年 申 請 保 留 相 關 超 額 教 師 最 多 三 個 學 年 ； 以 及  

 

( d )  行 政 長 官 於 《 二 零 二 二 年 施 政 報 告 》中 表 示 ， 政 府 會 繼 續

有 序 在 公 營 小 學 落 實 小 班 教 學 。 目 標 是 於 二 零 二 五 / 二 六

學 年 有 超 過 九 成 公 營 小 學 實 施 小 班 教 學 。  

 

7 .  沙 田 地 政 處 代 表 回 應 指，如 有 非 政 府 機 構 或 社 會 企 業 希 望 以 短

期 形 式 租 用 有 關 空 置 校 舍 作 社 區 、 團 體 或 非 牟 利 的 用 途 ， 可 向 該 處

提 出 申 請 。 當 收 到 相 關 申 請 後 ， 地 政 處 會 按 照 既 定 程 序 處 理 。  

 

8 .  規 劃 署 代 表 回 應 表 示 沒 有 補 充 。  

 

9 .  主 席 宣 布 結 束 是 項 議 程 。  

 

資料文件  

 

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二 零 二 四 至 二 零 二 五 年 度 青 年 活 動 年 度 計 劃  

(文 件 S W Y C  4 / 2 0 2 4 )  

 

1 0 .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代 表 簡 介 文 件 內 容 (文 件 S W Y C  4 / 2 0 2 4 )。  

 

1 1 .  一 位 成 員 就「 沙 田 青 少 年 四 川 體 育 生 態 學 習 團 」提 出 意 見 ， 建

議 可 邀 請 內 地 學 生 於 學 習 團 結 束 後 到 訪 沙 田 區 學 校，讓 兩 地 學 生 能

增 進 相 互 了 解 ， 加 強 文 化 和 學 術 交 流 。  



( 六 ) 

 

1 2 .  主 席 宣 布 結 束 是 項 議 程 。  

 

沙 田 區 福 利 辦 事 處 二 零 二 四 至 二 零 二 五 年 度 地 區 活 動 /計 劃  

(文 件 S W Y C  5 / 2 0 2 4 )  

 

1 3 .  社 會 福 利 署 (社 署 )代 表 簡 介 文 件 內 容 (文 件 S W Y C  5 / 2 0 2 4 )， 並

表 示 社 署 沙 田 區 福 利 辦 事 處 已 邀 請 沙 田 區 福 利 策 略 /各 服 務 協 調 委

員 會 委 員 的 成 員 於 本 年 五 月 三 十 日 出 席「 2 0 2 4 年 施 政 報 告：福 利 措

施 諮 詢 會 」 (沙 田 區 )， 期 望 各 界 就 《 二 零 二 四 年 施 政 報 告 》 福 利 諮

詢 提 出 意 見。社 署 代 表 除 歡 迎 六 位 為 上 述 委 員 會 委 員 的 沙 田 區 議 員

參 與 諮 詢 會 外，亦 歡 迎 其 他 區 議 員 就 福 利 措 施 向 沙 田 區 福 利 辦 事 處

提 出 寶 貴 意 見 。  

 

1 4 .  一 位 成 員 詢 問 社 署 可 否 提 供 更 多 有 關 「 沙 田 區 傑 出 家 庭 義 工 」

及「 沙 田 區 傑 出 兒 童 義 工 」的 資 料 ， 以 及 會 否 考 慮 跟 其 他 團 體 合 作

舉 辦 這 兩 項 活 動 。  

 

1 5 .  一 位 成 員 建 議 社 署 為「 與 照 顧 者 同 行 計 劃 」設 立 一 些 獎 勵 計 劃，

以 推 動 和 鼓 勵 物 業 管 理 公 司 積 極 參 與 其 中 和 多 作 分 享 。  

 

1 6 .  一 位 成 員 就 上 次 會 議 討 論 過 的 隱 蔽 青 年 個 案 感 謝 社 署 提 供 寶

貴 意 見 ， 讓 他 可 以 向 這 位 隱 蔽 青 年 提 供 協 助 。  

 

1 7 .  社 署 代 表 的 回 應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
( a )  社 署 一 直 邀 請 非 政 府 機 構 及 福 利 服 務 團 體 提 名 參 與 義 工

服 務 的 家 庭 和 兒 童 參 與「 沙 田 區 傑 出 家 庭 義 工 」及「 沙 田

區 傑 出 兒 童 義 工 」選 舉 ， 故 非 常 歡 迎 其 他 團 體 參 與 ， 希 望

藉 著 嘉 許 禮 肯 定 他 們 的 付 出，以 及 鼓 勵 他 們 日 後 繼 續 積 極

參 與 義 務 工 作 ； 以 及  

 

( b )  社 署 曾 邀 請 沙 田 區 積 極 參 與 支 援 長 者 及 照 顧 者 的 物 業 管

理 人 員 在 全 港 齊 撐 照 顧 者 大 型 宣 傳 活 動 中 作 分 享，以 表 揚

他 們 的 傑 出 表 現。社 署 會 積 極 考 慮 設 立 奬 項 以 嘉 許 在 區 內



( 七 ) 

「 與 照 顧 者 同 行 計 劃 」上 有 傑 出 表 現 的 物 業 管 理 公 司 或 物

管 人 員 。  

 

1 8 .  主 席 宣 布 結 束 是 項 議 程 。  

 

教 育 局 提 供 有 關 轉 介 學 童 入 讀 沙 田 區 公 營 中 小 學 人 數 (二 零 二 四 年

一 月 至 三 月 )  

(文 件 S W Y C  6 / 2 0 2 4 )  

 

1 9 .  成 員 備 悉 上 述 文 件 。  

 

2 0 .  主 席 宣 布 結 束 是 項 議 程 。  

 

沙 田 區 青 少 年 罪 案 報 告 (二 零 二 四 年 一 月 至 二 月 )  

(文 件 S W Y C  7 / 2 0 2 4 )  

 

2 1 .  成 員 詢 問 以 下 事 宜 ：  

 

( a )  根 據 警 方 提 供 的 罪 案 數 字，不 同 年 齡 層 的 罪 案 率 都 有 明 顯

上 升 ， 警 方 可 否 回 應 涉 及 的 罪 案 類 型 為 何 ， 以 及 警 方 會 如

何 應 對 ；  

 

( b )  警 方 會 否 考 慮 加 強 相 關 宣 傳 ， 例 如 設 置 街 站 或 直 接 到 學

校  /青 年 中 心 進 行 防 止 罪 案 宣 傳 ； 以 及  

 

( c )  警 方 可 否 回 應 沙 田 區 內 1 0 至 1 5 歲 的 青 少 年 以 往 犯 罪 個 案

類 型 為 何 ， 以 及 有 否 涉 及 毒 品 或 刑 事 罪 行 。  

 

2 2 .  香 港 警 務 處 代 表 的 回 應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
( a )  從 百 分 率 的 數 字 來 看 ， 與 去 年 同 期 相 比 ， 被 捕 人 數 的 升 幅

的 確 偏 高，但 實 際 人 數 只 上 升 了 1 7 人。由 於 去 年 同 期「 口

罩 令 」仍 然 生 效 ， 青 少 年 外 出 活 動 較 少 ， 罪 案 數 字 也 相 對

較 低 。 隨 著 「 口 罩 令 」 解 除 ， 生 活 回 復 正 常 ， 青 少 年 外 出

活 動 亦 隨 之 增 加 ， 罪 案 數 字 因 此 也 相 應 上 升 ；  



( 八 ) 

( b )  案 件 的 種 類 主 要 是 較 輕 微 的 罪 案 ， 例 如 店 鋪 盜 竊 、 雜 項 盜

竊 等 ， 並 不 屬 於 嚴 重 案 件 ；  

 

( c )  警 方 去 年 已 預 見 復 常 後 會 出 現 罪 案 率 上 升 的 情 況，因 此 採

取 了 一 些 預 防 及 宣 傳 措 施 ， 同 時 加 強 執 法 。 警 方 一 直 與 區

內 學 校 保 持 緊 密 聯 繫 和 定 期 到 學 校 舉 行 防 罪 講 座，以 作 多

方 面 溝 通 ， 並 邀 請 學 校 參 觀 警 署 ， 讓 學 生 對 警 務 工 作 有 更

深 認 識 。 警 方 亦 邀 請 區 內 長 官 與 學 生 親 身 接 觸 交 流 ， 從 中

更 加 了 解 青 少 年 的 想 法 。 除 此 之 外 ， 警 方 也 有 舉 辦 不 同 青

少 年 計 劃，例 如 沙 田 警 區「 P r o j e c t  T O U C H 動 感 計 劃 」，希

望 透 過 運 動 聯 繫 青 少 年，利 用 一 些 新 興 運 動 (如 現 代 五 項、

棒 球 等 )吸 引 他 們，也 會 邀 請 運 動 員 向 青 少 年 分 享，為 其 帶

來 正 向 價 值 觀 。 本 年 四 月 ， 警 方 推 出 的 「 沙 苗 計 劃 」 擴 展

至 幼 稚 園，希 望 透 過 警 務 人 員 親 身 教 授 幼 稚 園 學 生 中 式 步

操 ， 讓 他 們 從 小 跟 警 察 有 所 接 觸 。 警 方 未 來 也 會 朝 著 這 方

面 發 展 ， 期 望 提 升 青 少 年 防 罪 意 識 ； 以 及  

 

( d )  沙 田 區 內 青 少 年 涉 及 毒 品 的 案 件 相 對 較 少，對 比 去 年 同 期

更 錄 得 下 跌 ， 只 有 個 位 數 。 至 於 涉 及 1 0 至 1 5 歲 青 少 年 的

案 件 ， 多 數 是 發 生 在 學 校 內 的 打 架 事 件 ， 為 個 別 事 件 ， 並

不 涉 及 黑 社 會 ， 較 為 輕 微 。  

 

2 3 .  主 席 宣 布 結 束 是 項 議 程 。  

 

下次會議 日期 及時間  

 

2 4 .  下 次 會 議 定 於 二 零 二 四 年 七 月 十 六 日 (星 期 二 )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

舉 行 。  

 

2 5 .  會 議 於 下 午 三 時 二 十 分 結 束 。  

 

 

 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 S T D C  1 3 / 1 5 / 8 0  

二 零 二 四 年 七 月  


